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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目的 

經本委員會審查通過並在執行中或已結案之研究案文件及行政文件，均需妥

善存放，以利機構查核及相關人員申請時提供調閱。 

2. 範圍 

適用於審查會計畫相關資料（含審查申請表、審查意見表、核准函、期中報

告、期末報告等）的歸檔、調閱、管理程序，依法於或研究執行期間及結束

後三年，研究案相關資料必須妥善保全且訂出調閱之規範使隨時可依規定調

出。 

3. 人員權責 

3.1 倫理中心 

依作業程序處理文件保管及調閱之行政事務，對於所有文件均有保密之

義務。 

3.2 主任委員 

負責監督工作及簽核文件調閱之申請。 

4. 作業流程 

4.1 文件保密 

4.1.1 對研究案相關資料、本委員會文件的保密，是具法定強制性的。本

會委員及倫理中心工作人員均須於聘任時簽署「NTNU-Form-01保

密與利益迴避協議書」。  

4.1.2 當非委員的人員或因稽核、查核、中央主管機關或司法機構之調查

而需將原始資料影印者，需簽署「NTNU-Form-01保密與利益迴避

協議書」非委員之相關保密協議書，並應依照調閱／審查申請處理

以維護文件的隱密性。  

4.1.3 意外多印或印錯之資料，須立即以碎紙機銷毀。 

4.2 文件存放 

4.2.1 經審查通過／核准正在執行中之計畫，各以獨立資料夾存放於「執

行中計畫區」，其中資料依「執行中研究計畫審查資料排序清單」

所列之順序排放。 

4.2.2 已結案之文件：存放於「已結案區」保存至少三年。每一研究計畫

均以獨立資料夾存放並依送審年度及審查編號排列。在每一資料夾

中，其中資料依「已結案研究計畫審查資料排序清單」所列各項保

留正本一份，並依序排列，餘予以銷毀。 

4.3 調閱/審查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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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持人或研究委託者或執行機構時調閱研究及審查資料，須填寫

「NTNU-Form-20文件調閱申請書」，經主任委員簽核，倫理中心工作人

員即調出相關資料，在現場抄閱或掃描寄予申請人員。所須之行政工本

費用（郵資、影印掃描費），則需申請人員自行負擔。 

4.4 資料歸檔 

調閱或影印完畢，即將相關資料歸檔，其排列仍按各資料排序清單排列，

以供再次調閱或審查，並供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隨時調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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